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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创新农地经营模式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

有机衔接的有效途径

朱 宁 赵一夫

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“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

有机衔接”，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

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》中提出要在实

践中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实现路径。小农户

的典型特征是小规模经营，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，截至

2016年底，我国有 2.07亿农业经营户，其中 98.1%是小农户，

经营耕地面积占比为 71.4%。从实际发展经验来看，小规模农

地经营方式制约着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和新技术、新工艺的推广

应用，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发展。如何在我国现有的土地

制度基础上，创新农地经营方式，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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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化水平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，正是当前

我国农业农村改革进程中政策研究着力探索的重点。我国改革

与发展的历史证明，创新的做法和经验往往来自于基层实践。

为此，专门对通过创新农地经营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

展有机衔接的做法进行了深入调研，借此发现和总结农村“人、

地、钱”要素合理配置的创新模式，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、农

业农村现代化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

一、小规模分散的农地经营方式制约农业现代化转型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农业生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

上，形成了小规模分散的农地经营模式。随着科技进步和农业

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传统的小规模农地经营方式对生产资

源要素合理配置的掣肘作用越来越明显，甚至对工业化、城镇

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元之间的资源流动也形成阻碍。

（一）小规模分散的农地经营方式下劳动力流动成本较高
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我国户均土地经营面积仅有 7.8

亩，一些东部沿海省份更是低至户均 2亩～3 亩。超小农地规

模下仅靠农业经营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生计，兼业化和劳动力外

移成为普遍现象。然而土地作为农户家庭的基础性保障，绝大

多数农民对农地形成依赖，在工农和城乡流动过程中选择离乡

不离土的方式。在实地调研中发现，大多数农户仅凭土地无法

保障自身生活，70%左右的青壮年农民选择外出打工，农业从

业人口老龄化、农业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，形成了“对土地依

赖度大，但土地无法充分保障”的怪圈，农民“离乡不离土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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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打工和回乡之间形成钟摆式的运动轨迹，迁徙成本较大。

（二）小规模分散的农地经营方式制约了技术进步

土地的“马赛克”化，让农业现代化难度加大。当前，我

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不到 2亩，而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水

平完全可以实现人均耕种 50 亩以上，具有现代农业技术的美

国，人均可耕种甚至可以达到上万亩。农业规模决定农业收入，

分散化的经营使得劳动生产率低下，先进的生产技术难以得到

发挥，阻碍了技术进步。

（三）小规模分散的农地经营方式阻碍了产业互动及农业

商品化水平的提升

小规模分散化的农地生产方式增加了商品流通成本，使得

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壁垒加大，小规模分散的农户

无法与开放的大市场对接，对农业商业化水平形成阻碍。

二、农地经营模式的创新做法

（一）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具体做法

调研到的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，是按照“工业化提

供创业和就业、土地流转推动城镇化集聚、农业现代化支撑营

养安全”的思路，创新了农地经营模式，构建了“三元互动”

发展模式。具体运行模式为：遵循依法、有偿、自愿的原则，

模式运营主体与农民联合创建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”，农民先

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乡镇的“土地流转服务中心”，再由“土地

流转服务中心”转租给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”。然后，通过田

埂改造、宅基地复耕（以土地流转置换、免费或超低价商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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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等手段流转宅基地）、坟墓搬迁、“四旁”和“四荒”的整理，

比现有耕地增加 30%以上。形成了农民、土地流转服务中心、

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主体“三元互动”的农地经营新模式，

新模式不仅规范了土地流转行为，而且保障了农民权益，构建

了新利益联结模式，促进了土地规模化经营。模式运营主体获

得了农民让渡的宅基地和承包耕地的使用权，显著提高了农业

生产率。截至目前，该模式运营主体已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区、

已规划建设清洁粮源基地、在建良种繁育基地和种养示范基地，

能够提供 3000多个就业岗位。通过“三元互动”新模式，农民

能够获得的租赁收入比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要更高、更稳定，农

民还能通过模式运营主体创造的直接就业岗位获得经营性收入

或工资性收入。

（二）小农户返租土地拓展了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

土地流转后的小农户有租种规模化土地的意愿，鉴于此，

自 2016年，模式运营主体与农民联合创建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

社本着进一步加强流转耕地的生产管理，提高土地产出效益，

将流转到的集中连片土地租赁给小农户，明确规定小农户承包

的土地种植粮食作物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合作社作

用，把工业化思维融入到农业（统一供种、统一耕种、统一供

肥、统一灌溉、统一防控病虫害、统一销售等），实现标准化种

植，带动小农户进行规模化种植。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整

理了土地，促使小农户返租土地，小农户由细碎化耕种转变为

了规模化耕种。总的来看，小农户返租土地改变了传统农地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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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模式，拓展了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，各利益主体相互

融合、相互借力、各取其利，促使了小农户进一步与现代农业

融合。

（三）多项措施保障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

从该案例的经验来看，一是解决土地流转后不同年龄农民

就业。模式运营主体规划建设粮食精深加工产业园区，吸引大

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来园区务工。此外，建设畜牧养

殖区，承包给当地土地流转后的农民经营，这些农民年龄一般

在四五十岁以上，很好地解决了中年农民就业困难问题。二是

解决流转宅基地农民居住。以土地流转置换、免费或超低价商

品住宅为手段，推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，构建“以产兴城、

以城促产、产城一体”的新模式。三是配套公共服务。推行城

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政府和模式运营主体共同建设商业中心、

中小学、行政服务中心、城区道路、自来水厂、污水处理厂和

住宅楼，创造了 500多个绿化、保洁、保安、物业、餐饮、商

业等岗位。

（四）小农户评价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实施效果

基于对把土地流转给模式运营主体的 182 个小农户有关

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实施效果评价的样本调研获知，小

农户对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持支持态度，占样本量 90.11%

的小农户对土地流转协议、流转补偿方式、流转补偿数额持满

意态度，占样本量 73.08%的小农户对土地流转补偿支付时效持

满意态度；小农户认为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实施后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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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了保障，占样本量 95.60%的小农户有在模式运营主体建立

的产业园区就业的家庭成员，占样本量 79.12%的小农户满意在

产业园区获得的工资性收入；小农户认为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

营模式实施后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，占样本量 74.18%的小农户

在土地流转后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了改善，占样本量 77.47%的小

农户对购置房产相关优惠持满意态度，占样本量 80.77%的小农

户对在物业条件持满意态度，占样本量 95.60%的小农户对周边

的商业服务（日常消费品）持满意态度，占样本量 93.41%的小

农户对模式运营主体在改善当地居住条件方面所做的努力持满

意态度，占样本量 74.73%的小农户对模式运营主体在提升教育

质量所做的努力持满意态度。

三、对策建议

从所调研到的案例经验来看，创新农地经营模式将是小农

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有效途径之一。“三元互动”农地

经营模式的成功不仅仅需要土地的流转以及规模化经营，还需

要对小农户的就业以及居住等问题予以配套解决，即小农户和

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仅仅关系到产业兴旺，而且还关系到

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。本报告基于“三元互动”农地经营模式，

提出了以下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对策建议。

（一）创新农地经营模式，建立与土地归属相捆绑的财政

补贴制度

创新农地经营模式，优化、调整农业财政补贴的支持方向，

改革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，建立符合中国基本国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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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应国际规则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，提高政策导向性和效能。

建立与土地归属相捆绑的财政补贴制度，改革现有与人捆绑的

财政补贴方式。建立粮食生产补贴与重要农产品产量、农业生

产结构升级之间的挂钩机制，建立“谁种补谁、多种多补、不

种不补”机制，还要鼓励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、规模化生产和

种植大户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、生态环境保护。

（二）扶持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，带动不同

年龄流转土地农民就地就业

如何解决流转土地后农民就业问题，特别是中老年农民就

业问题，是土地的流转以及规模化经营推进的关键。农业产业

化全产业链经营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，其注重产业的关

联性、业态的多样性和价值增值环节的互补性，建议通过循环

农业发展模式和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经营模式解决不同年龄流

转土地农民就地就业问题。

（三）推动农民向城镇聚集，探索建立农民宅基地有偿退

出机制

统筹使用财政资金，鼓励推动农民向城镇聚集，促进有能

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。鼓励类似于所

调研到的模式运行主体，对其推动城镇化给予一定的补贴，对

建设小城镇相关的教育、医疗、土地、交通、住房等公共服务

进行支持。探索建立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，加速农村土地

流转，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水平，实现人口向城镇集中、产

业向城镇聚集、土地集约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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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构建公务服务体系，强化社会能力建设

政府构建充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，彻底剥离农村土地的社

会保障功能，让农民毫无后顾之忧的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和市场

经营主体。一是政府提供具有均等化、全覆盖、可获得、公正

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。彻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，推进城

乡发展一体化，加快完善社会治理机制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。

无能力者，社会普遍服务能够保障基本生存发展；有能力者，

成为市场主体，彻底释放创业和就业的活力。二是构建城乡统

一的社会保障制度。建立与城市社会保险制度保障水平相当的

农民社会保险制度，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的目标。按照城

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建立进城农民的社会救助制度，帮

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，消除城乡差别。建立产业导向、可

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，为农民提供教育、住房福利促进公共教

育和住房的均等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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